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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28

日上午

09:30

开始

2

、会议地点：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枫公路

1918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黄伟国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

名，共持有公司股份

150

，

800

，

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72.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保荐机构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提案表决情况

（一）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黄伟国、邱巧珠、杨启东、周宁、川岛正博、西野幸

信、石丸治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选举王智、吴弘、郭芃、吕长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

1

、选举黄伟国为公司董事，投票表决权

15080

万票，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邱巧珠为公司董事，投票表决权

15080

万票，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选举杨启东为公司董事，投票表决权

15080

万票，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选举周宁为公司董事，投票表决权

15080

万票，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选举川岛正博为公司董事，投票表决权

15080

万票，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选举西野幸信为公司董事，投票表决权

15080

万票，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7

、选举石丸治为公司董事，投票表决权

15080

万票，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8

、选举王智为公司独立董事，投票表决权

15080

万票，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9

、选举吴弘为公司独立董事，投票表决权

15080

万票，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0

、选举郭芃为公司独立董事，投票表决权

15080

万票，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1

、选举吕长江为公司独立董事，投票表决权

15080

万票，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向仍源、曹军为公司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孙芯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其中：

1

、选举向仍源为公司监事，投票表决权

15080

万票，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曹军为公司监事，投票表决权

15080

万票，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顾海涛律师、施正环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28

日

附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简历

1

、黄伟国，男，

195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曾就职于上海中国纺织机械厂、日

本旭通商株式会社、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嘉乐进出口有限公司。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国骏投

资执行董事、上海世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乐菱董事长、

SCT Japan

董事长、嘉麟杰服饰董事

长、嘉麟杰运动品董事长、上海市金山区人大代表、中国针织协会副理事长。

2008

年荣获纺织行业年度创

新人物称号，

2010

年荣获

2007-2009

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目前通过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本公司

22.56%

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2

、邱巧珠，女，

1943

年出生，中国香港籍。 邱女士

1970

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先后就职于安徽望江

县中学、香港梅真尼制衣公司、香港环球洋行；

1985

年至

1993

年任香港粤海进出口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1993

年至今任香港嘉乐执行董事。

2008

年

3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未担任本公司其他职务。 目前通过

嘉乐进出口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7.52%

的股份，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3

、周宁，女，

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1993

年

4

月至

2004

年

3

月就职于上

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进出口部部长、市场销售部欧美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在人力资源管理、国际贸

易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2004

年

3

月至

2008

年

3

月担任嘉麟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8

年

3

月至

今担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目前通过上海约利商贸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0.24%

的股份，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和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4

、川岛正博，男，

1951

年出生，日本国籍。

1975

年

4

月到

2005

年

6

月任职于兼松江商株式会社（

1990

年

11

月更名为兼松株式会社），历任配属、部长、取缔役等职。

2005

年

6

月到

2007

年

6

月担任

KANEYO

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社长。

2006

年

6

月至今任职于兼松纤维株式会社，历任非常情取缔役、顾问、代表取

缔役等职，现为该公司取缔役副会长。

2009

年

11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未担任本公司其他职务。 未

持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系由股东兼松纤维株式会社推荐的董事候选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5

、 西野幸信， 男，

1957

年出生， 日本国籍。

1981

年

4

月到

1999

年

10

月任职于兼松江商株式会社

（

1990

年

11

月更名为兼松株式会社），其中

1989

年

4

月到

1997

年

5

月被派驻兼松江商（香港）有限公司。

1999

年

10

月至今任职于兼松纤维株式会社，历任课长、部长、本部长等职。未担任本公司其他职务。未持

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系由股东兼松纤维株式会社推荐的董事候选人。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6

、石丸治，男，

1946

年出生，日本国籍。

1970

年毕业于福井大学工学部。

1970

年进入株式会社日阪制

作所工作，

1995

年至今历任日阪制作所染色部部长、机械制造部部长、董事兼技术部部长、董事兼公司发

言人、常务董事兼监察部部长等职。

2008

年

3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未担任本公司其他职务。未持有本

公司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系由股东株式会社日阪制作所推荐的董事候选人。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7

、杨启东，男，

196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学士，高级工程师。

1983

年

8

月至

1992

年

9

月就职于上海针织五厂技术科；

1993

年

1

月至

2004

年

3

月就职于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

司，任总工程师兼研发部部长。

2004

年

3

月至

2008

年

3

月担任上海嘉麟杰纺织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

管技术和研发；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上海约利董事长。 杨先生在针织面料领域具有深

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2003

年被评为

"

上海实施发明成果优秀总工程师

"

，系中国针织工业协

会第四届专家技术委员会委员。

2008

年

3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目前通过上海约利商贸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0.38%

的股份，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8

、王智，男，

194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67

年

本科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针织专业，

1982

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纺织大学针织专业。

1968

年至

1979

年

任江西上饶针织内衣厂技术员；

1982

年至

1995

年历任纺织部纺织科学研究院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所

长，标准所所长，国家棉纺织产品质检中心主任；

1997

年至

2001

年先后任中国纺织科技开发总公司副总

经理，总经理；

2002

年至今任中国纺织科技开发总公司总工程师，中国纺织工程学会针织专业委员会主

任，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协会高级顾问，中国印染行业协会顾问，并自

2005

年起担任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名

誉理事长、专家技术委员会主任至今。

2008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和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

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9

、吴弘，男，

1956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法学教授，中共党员。 现任华东政

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银行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会长、上

海国际商务法律研究会副会长；历任上海市人大常委立法咨询专家、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等；担

任律师、仲裁员，并兼任海博股份等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2008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未持

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10

、郭芃，男，

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副教授，中共党员。

1991

年

4

月毕业

于上海交通大学动力机械工程专业。

1991

年

4

月至

1997

年

3

月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师、副教授；

1997

年

4

月至

2004

年

6

月历任南方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

2004

年

7

月至

2007

年

8

月任中

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2007

年

9

月至今任上海君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11

、吕长江，男，

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吉林大学

商学院会计系主任、商学院副院长，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主任；美国富布赖特高级研究学者，

主要从事会计学、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以及资本市场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列

入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并获宝钢优秀教师教育奖；兼任财政部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专家组

成员、《中国会计研究》副主编。

2008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和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附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全体监事简历

1

、向仍源，男，

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嘉麟杰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1999

年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电一体化专业和自动控制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1999

年至

2001

年，就职于上海

港复兴船务公司，任设计师；

2001

年至

2005

年，就职于现代汽车

(

上海

)

有限公司；

2005

年至

2007

年，就读

于复旦

-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

MBA

项目， 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8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

席。目前通过上海约利商贸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0.12%

的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持有公司

5%

以

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2

、曹军，男，

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1991

年至

1993

年，就职于天

津自动化仪表公司销售处；

1993

年至

1994

年， 就职于天津通联期货经纪公司任投资顾问；

1995

年至

2001

年，就职于香港预发集团有限公司，任销售总监；

2002

年至

2006

年底，就职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

司任营销部部长；

2007

年初至

2007

年

7

月，就职于天津泰达科技有限公司。

2007

年

8

月至今，就职于泰

达风投任投资经理。

2008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未持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持有公

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3

、孙芯，女，

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1984

年

7

月至

2001

年

10

月任贵阳新

天精密光学仪器公司光电所分析师；

2004

年

10

月至今任发行人仓管部部长、工会主席。

2008

年

3

月至今

任本公司监事。 目前通过上海约利商贸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0.06%

的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持

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股票代码：

002486

股票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

2011-038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决议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

程》等的相关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

产生。

鉴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于

2011

年

3

月

27

日届满，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方式，表决通过

了《关于选举孙芯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孙芯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任期为

2011

年

3

月

28

日至

2014

年

3

月

27

日。 本次会议应到职工代表

100

名，实到

100

名，会议审

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孙芯女士简历如下：

孙芯，女，

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1984

年

7

月至

2001

年

10

月任贵阳

新天精密光学仪器公司光电所分析师；

2004

年

10

月至今任发行人仓管部部长、工会主席。

2008

年

3

月至

今任本公司监事。 目前通过上海约利商贸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0.06%

的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2011

年

3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486

证券简称：嘉麟杰 编号：

2011-040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刊登在

2011

年

3

月

18

日的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公司定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

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newzspt.p5w.net/bbs/bbs.asp?boardid=3508

参

与。届时，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伟国先生、财务总监高建先生、董事会秘书凌云先生、独立董事郭芃先

生、保荐代表人谭军先生将在网上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７

日以

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以传真方式送达各位董

事。 公司董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 会议由董事长杨文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工业大道支行办理最高不超过两亿元融资业务的议案》

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办理最

高不超过两亿元的人民币融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内保外贷、信用证、保理等信贷业务），并提供相

应金额的足额担保。 决议有效期为

２

年。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御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在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办理的银行融资业务提供保的议案》

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御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办理的内保外贷业务开立不超过

１．５

亿元的备用信用证或保函，并为此提供不可

撤销的反担保。 决议有效期为

２

年。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御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在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办理的银行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御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办理的不超过

１

亿元银行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决议有效期为

２

年。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１２

：

００

在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２４８

号金山大厦

２６

楼公司会议

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备查文件

与会董事签字并盖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第十七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 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于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星期五）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御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办理的银行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御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办理的银行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代表人。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

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

电话登记；

２

、登记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２４８

号金山大厦

２５０２Ａ

证券部，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４０

，信函请注明“股

东大会”字样；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星期一）、

４

月

１２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

４

、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蕾、皮静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４６８７２２

联系传真：

０２０－８５５８８３４９

五、其他事项

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参加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审议

《

关于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御银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办理的银行融资业务提供担

保的议案

》

二

审议

《

关于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御银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办理的银行融资业务提供担

保的议案

》

注：

１

、上述议案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

一事项表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做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

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依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７

日，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御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办理的银行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同意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御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办理的银行融资业

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御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银香港”）提供担保，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御银香港，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注册资本

１

万港元，注册地址为香港金钟金钟道

８９

号力宝中

心

１

座

１１０５

室。 经营范围：进行有关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业务，主要作为公司对海外业务的发展

平台。 公司通过御银（中国）科技国际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１０６

，

０３７．１８

港元，净资产为

－６

，

６５５．０５

港元，净利润为

－６

，

６５５．０５

港元。

二、担保基本情况

为支持御银香港的发展，满足其拓展海外业务的资金需要，公司拟为其提供下列担保：

１

、公司同意为

御银香港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办理的内保外贷业务开立不超过

１．５

亿元的

备用信用证或保函，并为此提供不可撤销的反担保。

２

、公司同意为御银香港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办理的不超过

１

亿元银行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的担保内容及方式

以与银行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本担保的有效期限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本担保为公司可担保的最高额度。

三、董事会意见

１

、本次担保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御银香港为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在对其经营情况、行业前

景、偿债能力等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该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本次贷款主要用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且

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长效、有序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２

、同意以上担保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０．００

元，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总

额为人民币

０．００

元， 无逾期担保事项。 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 由于御银香港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需由公司董事会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后方可实施。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借款担保，符合公司长久利益，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故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按照公开、诚实自愿的

原则进行交易。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002052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19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甩信”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情况简述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移动

"

）及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威视讯

"

）在深

圳签署

"

甩信

"

项目合作协议。三方将合作在深圳打造三网融合创新应用，开展

"

甩信

"

业务平台建设与推

广应用。

甩信是指通过数字电视有线网络和移动通讯网络业务平台的对接，将手机中视频、图片等内容直接

通过

"

甩

"

的触发动作将内容和业务，转移到电视屏幕上进行观看的方式。甩信实现了手机屏和电视屏的

跨屏无缝对接，其发展涉及移动通信、广电网络、设备研制和内容供应等多个方面，将促进三网融合产业

链的融合发展。

二、本次合作协议签署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

、签署目的

公司作为全国领先的三网融合产品和解决方案供应商，是中国数字视讯行业首家上市公司，是中国

电子通讯的代表企业之一，专注于为客户提供视讯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深圳移动作为深圳通信行业的龙头企业，一直在努力发挥公司在客户、网络、产业链整合等方面的

优势，以移动互联网项目为切入点，积极探索三网融合科学发展之路，打造三网融合创新应用亮点，加快

在民生领域中的推广使用。

天威视讯作为国家三网融合试点地区的企业，是深圳信息产业的主要力量之一，主要负责深圳地区

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开发、经营和管理，及有线电视节目的收转和传送，以传输视频信息和开展网上

多功能服务为主业。

此次甩信项目合作协议签署后，三方将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圳移动负责甩信运营平台的开发建设和

运营推广；天威视讯负责内容平台技术接口与节目源的提供；公司负责甩信中心平台的开发建设与业务

实现，共同推进甩信业务的发展，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

"

先行先试

"

的标杆作用，推动中国三网融合的

发展。

2

、对公司的影响

作为全国领先的三网融合产品和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发挥技术和平台优势，实现了广电网络与移

动通信网络间音视频、游戏、电子书等信息的传递与共享，并有机会分享其业务收入。 三方协议约定，甩

信产生的业务收入由深圳移动统一向客户收取，公司、深圳移动和天威视讯按约定的比例分成，每季度

结算一次。

此次甩信项目的合作将为公司开拓一个全新的增值业务实现模式， 增强和丰富了公司三网融合增

值业务产品结构，对公司未来提高业务收入、推动公司三网融合的战略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三、风险提示

1

、甩信是全新的视频分发、共享的传播方式，是一种三网融合的技术与业务创新模式。 有关甩信业

务的技术实施、商务合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实现和推广。

2

、甩信作为公司一个全新的增值业务实现模式，目前尚处试验阶段，预计该项目今年为公司带来的

收入和利润均不超过全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的

0.5%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复牌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开市起复牌。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

"

甩信

"

项目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002510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2011-017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1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下午

15

：

00-17

：

00

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

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已刊登在

2011

年

3

月

25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

com.cn

），敬请投资者查阅。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副董事长常世平先生，总经理董书新先生，独立董事刘志远先生，董事会

秘书任伟先生，财务总监邓应华先生，保荐代表人乔军文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3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３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丽源祥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源祥”）为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东，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８

，

６７４

，

６１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５７８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收到丽源祥通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收盘时，丽源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系统及二级市场出售公司股份累计

１０

，

６８３

，

３９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 ％

。 其减持触及《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规定的比例

５％

。 上述减持后， 丽源祥持有公司股份为

１６

，

９７５

，

９９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７８１％

，其中限售股为

１３

，

５３５

，

９８９

股，流通股

３

，

４４０

，

００１

股，持股变动

情况如下：

变动前持股情况 股份变动情况

（

注

）

变动后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送转前减持股份

（

股

）

送转后减持股份

（

股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深圳市丽源

祥工贸有限

公司

１８

，

６７４

，

６１３ １１．５７８１％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９８３

，

３９０ １６

，

９７５

，

９９０ ６．５７８１％

注：通产丽星

２００９

年中期实施了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总股本

１６１

，

２９３

，

０９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并派发

０．２

元现金红利（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该方案实施后，通产丽星股本由

１６１

，

２９３

，

０９８

股增加到

２５８

，

０６８

，

９５６

股，丽源祥持有通产丽星股份由

１４

，

９７４

，

６１３

股增加到

２３

，

９５９

，

３８０

股。

在未来

１２

个月丽源祥将根据市场情况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发生相关

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３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号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深圳市丽源祥工贸有限公司

注册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坂田五和南路

４９

号四楼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坂田五和南路

４９

号四楼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

１５

号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产丽星”）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通产丽星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

／

通产丽星 指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市丽源祥工贸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股份减持 指

深圳市丽源祥工贸有限公司减持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丽源祥工贸有限公司关于减持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丽源祥工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坂田五和南路

４９

号四楼

法定代表人：成若飞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７９．７６８

万元

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７１０４６９２２３９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７８３９１４２２－Ｘ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非国有法人

主要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经营期限：自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止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７８３９１４２２Ｘ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股东属性 股东类别

宋仁权

１４１．７７２ １４．４７％

自然人 自然人

孙江宁

１５７．７４３ １６．１０％

自然人 自然人

陈寿

１５７．７４３ １６．１０％

自然人 自然人

成若飞

１３４．０３２ １３．６８％

自然人 自然人

刘如强

１２６．１９４ １２．８８％

自然人 自然人

赖小化

１２６．１９４ １２．８８％

自然人 自然人

陈文涛

１１８．５５２ １２．１０％

自然人 自然人

彭晓华

１０．９７４ １．１２％

自然人 自然人

张雅芳

６．５６４ ０．６７％

自然人 自然人

合计

９７９．７６８ １００．００％

其中：成若飞、陈寿为通产丽星董事，孙江宁、张雅芳为通产丽星监事，刘如强、赖小化、陈文涛、彭晓

华为通产丽星高级管理人员，宋仁权原为通产丽星监事会主席，已于通产丽星第一届监事会届满后不再

担任监事，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离职，其离职已超过六个月。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坂田五和南路

４９

号四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１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８４８２２２７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本公司任职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成若飞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境内 无

陈文涛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中国境内 无

陈寿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境内 无

孙江宁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境内 无

刘如强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境内 无

赖小化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境内 无

张雅芳 女 监事 中国 中国境内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无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因自身资金需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此次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

来

１２

个月将根据市场情况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和二级市场出售“通产丽星”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情况

变动前持股情况 股份变动情况

（

注

）

变动后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送转前减持股份

（

股

）

送转后减持股份

（

股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深圳市丽源祥

工贸有限公司

１８

，

６７４

，

６１３ １１．５８％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９８３

，

３９０ １６

，

９７５

，

９９０ ６．５８％

注：通产丽星

２００９

年中期实施了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总股本

１６１

，

２９３

，

０９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并派发

０．２

元现金红利（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该方案实施后，通产丽星股本由

１６１

，

２９３

，

０９８

股增加到

２５８

，

０６８

，

９５６

股，丽源祥持有通产丽星股份由

１４

，

９７４

，

６１３

股增加到

２３

，

９５９

，

３８０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期间，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和二级市

场累计出售通产丽星股票

１０

，

６８３

，

３９０

股，占通产丽星总股本的

５．００００％

，其减持触及《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比例

５％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通产丽星股份

１６

，

９７５

，

９９０

股，占通产丽星总股本

的

６．５７８１％

，其中限售股为

１３

，

５３５

，

９８９

股，流通股为

３

，

４４０

，

００１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是持有通产丽星

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第五节 自通产丽星上市以来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通产丽星股票的情况如下：

日期

交易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平均交易价格

（

元

）

备注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４０％ － ９．３５

通过大宗交易系统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４００％ － １３．１４

通过大宗交易系统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２８

，

９９０ ０．０１１２％ － １２．２０１３８

通过二级市场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６

，

７１３

，

１００ ２．６０１３％ － １１．２２

通过大宗交易系统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２４１

，

３００ ０．０９３５％ － １６．８８６１

通过二级市场交易

合计

－ １０

，

６８３

，

３９０ ５．０００％ － －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它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深圳市丽源祥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成若飞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深圳市福田区梅龙路华大纸品

厂工业厂房

股票简称 通产丽星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丽源祥工贸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注册地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坂田五和南

路

４９

号四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

变 更

□

间 接 方 式 转 让

□

取 得 上 市 公 司 发 行 的 新 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通过二级市场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８

，

６７４

，

６１３

股 持股比例

：

１１．５７８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０

，

６８３

，

３９０

股 变动比例

：

５．００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3

月

29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201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

2011-8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迟披露

2010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原预计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披露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相关文件， 由于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准备

完毕。 为此，将披露时间推迟到

2011

年

4

月

16

日。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

ST

三星 股票代码：

000068

公告编号：

2011-10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证券处电话号码由原来的

0755-89938888-1860

（分

机）、

0755-89938888-1862

（分机）变更为

0755-28339059

、

0755-28339057

，公司地址、电子邮箱、传真号码

保持不变。

以上联系方式的变更，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899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赣能股份，

000899

）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1

年

3

月

24

日、

25

日、

28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交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征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核

实情况说明如下：

1

、近期网络上传

"

江西一家名为赣州稀土的公司将借壳赣能股份

"

。

经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及与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沟通并确认：公司不存在与赣州稀

土或其他第三方洽谈重组的情况，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26

日发布《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2

、经公司董事会关注、征询、自查并核实：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经查，暂

无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近期公

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以及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经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承诺：目前不存在关于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

份等行为，且至少

3

个月内不筹划相关事项；

3

、 公司

2010

年度定期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2010

年年度

报告将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公告，公司

2010

年全年净利润大约为

-3000

万元至

-4000

万元。

4

、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定期业绩信息未向任何第三方提供，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将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公告。由于煤炭价格持续上涨以及一季度江西省内尚处枯水期，公司水电机组发电不足等原因，

2011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大约为

-5000

万元至

-6000

万元（因公司投资收益尚待确认，该数据为公司财务部初步

预计，待相关数据确定后，公司将正式发布业绩预告）。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要以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所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521

证券简称：齐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8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定于

2011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

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

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李学峰先生、独立董事侯本领先生、保荐代表人李建先

生、财务总监李安乐先生和董事会秘书孙文荣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8

日


